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 2 0 1 3年年報事後審核意見函回覆的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於2014年4月17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

cn)刊登之《關於2013年年報事後審核意見函回覆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東方電氣股份有限公司

龔丹

公司秘書

中國 •四川 •成都
2014年4月17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公司董事如下：

董事： 斯澤夫、張曉侖、溫樞剛、黃偉、朱元巢及張繼烈
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彥夢、趙純均、彭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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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75    证券简称：东方电气         公告编码：临 2014－006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3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函》

（上证公函[2014]0215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就审核意见回复内容

公告如下： 

 

1、公司未按照格式指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披露下年度的经营计划，

包括：收入、费用、成本计划等；也未对资金需求、来源、成本等进行分析披露。

请结合公司分红政策阐述公司2014年的成本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资本性开支及其

他投资项目。 

回复： 

2014 年，由于国内外环境仍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较大

的困难和压力，产品结构在年度内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同时，公司产品成本中原

材料及外购件成本所占比重通常高达 80%左右，原材料价格的波动对公司产品成

本将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从而导致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成本存在较大的

不确定性。公司计划完工发电设备产量总计 3300 万千瓦，与 2013 年计划持平，

公司将注重效益、注重转型、控制风险，努力实现营业收入、成本费用保持相对

稳定，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4 年，公司预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基本能够实现收支平衡，预计投资活

动将有较大的现金净流出。为有效缓解资金短缺压力，公司将通过保持适度的流

动资金借款余额、加快推进可转债发行等方式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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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公司控股股东东方电气集团持股减少17340股，请说明控股股东在

报告期内减持的时期及具体原因。 

回复： 

2007 年 10 月，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电气集团”）

通过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收购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锅炉”）

和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股份，东方锅炉退市，实现主业资产整体上市。东方锅炉

股票自 2008 年 3 月 18 日起终止上市交易后，东方电气集团根据《证券法》的规

定及相关承诺约定，对东方锅炉退市后尚未被收购的剩余股份持续以东方电气股

票进行换股收购。2013 年 12 月 13 日，东方电气集团对东方锅炉余股股东进行

了一次换股收购，共计支付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7,340 股。 

 

3、根据年报显示，公司三年以上应付账款余额为14.22亿元，请公司具体说

明形成时期及未支付的原因。 

回复： 

公司 2013 年年末三年以上应付账款余额 14.55 亿元，形成时期主要集中在

2008、2009 年和 2010 年这三年；从产品来看，主要是风电配套产品的采购应付

款，占三年以上应付账款总额的 65%，未支付的主要原因是风电机组质保期延长，

对供应商支付货款相应延后。 

 

4、报告期公司对国际合作公司的应收账款为9.04亿元，计提坏账准备3.86

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国际合作公司的信用期限、上述应收款形成原因、是否存

在不能回收的风险及公司拟采取的后续措施。 

回复： 

公司对国际合作公司的信用期限与公司信用政策一致。 

公司应收国际合作公司账款，主要系 2007 年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主

业资产整体上市以后，根据《收购协议》安排，新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由公司承接，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除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不再

从事相应业务，但是原承接的合同仍由其继续履行完毕。目前，上述原东方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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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承接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由其下属的国际合作公司履行，由于原承接的工程总

承包合同执行周期较长，因此报告期内国际合作公司仍需从公司（含子公司）采

购工程总承包项目所涉及的发电设备等产生的应收账款。 

公司 2013 年末对国际合作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为 9.05 亿元,主要系尚未收回

的质保金。根据合同约定，国际合作公司向公司支付质保金通常有两个要件：（A）

在质保期结束后国际合作公司获得的由业主按照机组签发的最终接收证书（Final 

Acceptance Certificate，简称 FAC）；（B）业主向国际合作公司支付质保金。根据

合同约定，国际合作公司在收到业主支付的质保金后 60 天内，向公司支付质保

金。正常情况下，从主机设备交付到质保期结束时间约为 3 年左右。但近年来，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海外业主现金流出现压力，因此，业主通常出现延期

付款的情况，从而造成国际合作公司的工程总承包项目不能及时回收货款，国际

合作公司相应未向公司支付。 

上述应收账款因不存在应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公司按照账龄分析法计

提坏账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计提的坏账准

备合理的反映了公司对国际合作公司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相关项目的跟踪和督促力度，积极支持和帮助国际合作

公司尽快回收货款，从而有效降低公司对国际合作公司的应收账款。 

 

5、报告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高效清洁发电设备，其中火电设备

收入为18,939,326,749，占清洁高效发电设备营业收入的近60%。请结合近期国家

环境政策、特别是雾霾治理的阐述公司火电设备今后的影响及公司拟采取的对

策。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2,390,796,682.51 元，其中火电设备收入为

18,939,326,749 元，占公司营业收入 44.68%。从历史数据看，2010 年、2011

年、2012 年火电设备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4%、51.2%、41.36%，2013

年度火电设备收入占比属于正常的区间比例。 

近些年，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加强雾霾治理，

国家出台了《大气污染治理条例》，各省市也陆续制订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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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国将持续进行电力结构调整以及节能减排等工作。为此，公司将火电产品

提质增效和性能优化作为长期的技术发展战略，并不断提升大容量、高参数、低

排放的清洁高效火电机组的市场占有率，积极适应国内火电结构调整的政策导

向；公司不断加强海外火电市场的开拓力度，提高常规火电产品的出口份额；公

司充分利用在核电、气电设备制造行业的领先优势，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特此公告！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